
 

 

輻射工作人員劑量超限案件處理作業導則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十一月十三日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八七）會輻字第二二一七八號函發 

一、依據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第六十二條、第六十三條及第六十六條之規定辦

理。 

二、本作業導則係供劑量評定機關或機構、輻射作業場所及原子能委員會(簡稱

原能會)輻射防護處等相關單位辦理人員劑量超限案件時之作業依據。 

三、本導則所稱劑量超限指接受之體外曝露與體內曝露所造成劑量之總和超過游

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之年個人劑量限度。 

四、處理流程： 

(一)劑量評定機關或機構 

１發現劑量評定結果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規定之年個人劑量限度

時，應先查證劑量評定過程正確無誤後，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委託之輻射

作業場所，同時以傳真報告原能會輻射防護處，格式參照附件一。年累積

劑量超過年個人劑量限度時亦同。 

２查證劑量評定過程事項至少需包括： 

(１)劑量評定系統穩定性之查證。 

(２)本次劑量評定結果之驗證。 

(３)該劑量計穩定性之查證。 

３依原能會審查結果，辦理劑量登錄事宜。 

(二)輻射作業場所 

１接獲劑量評定機關或機構之劑量超限案件通報或發現作業場所人員劑量

超限後，場所主管應即通知受曝當事人停止從事輻射工作，同時採取必要

之防護及管制措施，並於二十四小時內以電話、傳真或其他方式報告原能

會輻射防護處業務主管科(醫用科、非醫用科或保健物理科)，格式參照附

件二。 

２場所主管原則應請受曝當事人至符合「勞工安全衛生法規」規定之勞工特

殊健康檢查指定醫療機構，實施游離輻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以做為該員

是否適合繼續從事游離輻射工作之依據。其中健康檢查項目依「游離輻射

工作人員體格及健康檢查技術規範」辦理。 

３受曝當事人因一次意外或緊急曝露所受劑量超過游離輻射防護安全標準

規定之年個人劑量限度兩倍時，應予以特別醫務監護，其中特別健康檢查

項目及時機參照「游離輻射工作人員體格及健康檢查技術規範」辦理。 

４場所主管應儘速調查劑量超限原因，並研提檢討改善及防範措施，經輻射

防護人員及受曝當事人簽認後，於一個月內將書面報告備文函送原能會，

格式參照附件三。若認定該超限劑量非其實際所接受之劑量，應於附件三

中一併說明，並提出劑量修正建議申請，報原能會審查。 

５依規定並未要求設置輻射防護人員之場所，調查報告需委由原能會認可之



 

 

輻射防護業簽認。 

６必要時依原能會要求，到原能會報告調查結果，並研提檢討改善及防範措

施。 

７場所主管應將人員劑量超限案例及劑量計使用方法與注意事項，列入所有

輻射工作人員職前訓練與在職訓練課程，並留存紀錄備查。 

(三)原能會輻射防護處 

１原能會認定設施或管理有輻射安全之虞時，得要求停止、降載運轉或進行

特定之安全改善。 

２接獲輻射作業場所之書面報告後，應審查事項包括： 

(１)劑量超限報告之審查。 

(２)健康檢查或特別醫務監護結果之審查。 

(３)劑量修正建議之審查。(業者認定超限劑量非其實際所接受之劑量，

並提出申請時。) 

３原能會為調查前述劑量超限情形，必要時得派員實地查驗及稽查輻射安全

現況，並依法徵收稽查費；或請輻射作業場所相關人員到原能會報告。 

４審查結果確定後由原能會發函劑量評定機關或機構、輻射作業場所及受曝

當事人，通知有關審查結果及登錄之劑量。 

５原能會審查人員劑量超限案件，如發現有違反相關法令規定時，應依相關

法令規定處理。 

(四)處理作業流程圖詳附件四。 

五、對於特定輻射作業場所(如核子設施)劑量超限案件之通報時限，另有更嚴格

規定者，依其規定辦理。 

六、本導則於奉核定後函發實施。 



 

 

附 件 一 

 

人員劑量超限事件報告 
(劑量評定機關或機構 24 小時通報使用) 

 

填報日期：    年   月   日   時   分 

受曝當事人基本資料 

一、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生日： 年 月 日 

三、服務單位：  聯絡電話：  

評定機關(機構)填報資料 

一、本次劑量計使用期間：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二、評定劑量： 毫西弗 

三、查證劑量評定過程事項：(附件總共 頁
＊
，□併案傳真□函寄補送) 

 1.劑量評定系統穩定性查證(     頁) 

 2.本次劑量評定結果驗證(     頁) 

 3.該劑量計穩定性查證(     頁) 

 4.其他查證(     頁) 

四、使用本機關(機構)劑量計之曝露歷史紀錄：(附件共     頁) 

五、其他說明： 

 

  

 

 

劑量評定機關(機構)名稱：  

主管：             審核：             填報人：             

＊評定劑量查證事項之附件，得另以函寄補送。 



 

 

附 件 二 

 

人員劑量超限事件報告 
(輻射作業場所 24 小時通報使用) 

 

填報日期：    年   月   日   時   分 

受曝當事人基本資料 

一、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生日： 年 月 日 

三、服務單位：  聯絡電話：  

輻射作業場所填報資料 

一、本次超限劑量發現來源：□劑量評定機關或機構通報 □自行發現 □其他        

劑量來源：□體外  □體內  □體外、體內相加 

本期(次)劑量：                                  毫西弗 

今年累積劑量：                                  毫西弗 

二、異常事件概述： 

1.發生時間：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2.發生地點：  

3.主要工作：  

4.使用設備：  

5.共同工作人員：  

三、立即採取之防護及管制措施： 

  

四、其他說明： 

  

 

輻射作業場所名稱：  

輻射防護人員：                      聯絡電話：                     

主管：             審核：             填報人：             

＊ 各欄空格不足請自行加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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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三 

人員劑量超限案件調查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受曝當事人姓名：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服務單位： 

 身分證字號：  

本次劑量計使用期間：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電話： 

本期(次)劑量：           深部： 

(毫西弗)                 淺部： 

                         體內： 

今年累積劑量：        深部： 

（毫西弗）            淺部： 

（不含本期劑量）      體內： 

 
發生時間： 發生地點： 

 

 

 

 

 

 

 

 

（請詳述原因、經過、使用設備等，並附上工作日誌等紀錄。） 

 

 

 

 

 

 

 (請說明如何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若認定該超限劑量非其實際所接受之劑量應提出劑量修正建議申請。)

 

 

 

 

 

 

 

 

 

                                      ◎輻防人員簽章 

場所主管簽章：               (證書字號)：             受曝當事人簽章：              

 

 

 

 

 

 

 

 

 

 

                      業務主管科長簽章：              承辦人簽章：             

＊各欄空格不足請自行加頁補充，本附表請自行影印留存備查。 

◎依規定並未要求設置輻射防護人員之場所，需委由原能會認可之輻射防護業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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